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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华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农业大学、武汉授渔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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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朱影、顾泽茂、陈祖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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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速冻调味小龙虾生产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调味小龙虾生产过程中原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设施、

人员等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含熟制工艺、非即食的速冻调味小龙虾的生产。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速冻调味小龙虾

包括速冻调味小龙虾全虾、速冻调味小龙虾尾、速冻调味小龙虾仁等。

2.2 速冻调味小龙虾全虾

以鲜活小龙虾（克氏原螯虾）为主要原料，经原料分选、清洗、熟制、冷却与浸泡、调味、速冻等

工序制成的非即食产品。在≤−18 ℃条件下贮运和销售。

2.3 速冻调味小龙虾尾

以鲜活小龙虾（克氏原螯虾）为主要原料，经原料分选、清洗、熟制、冷却与浸泡、去头、去肠线、

调味、速冻等工序制成的非即食产品；或以冷冻小龙虾尾为原料经解冻、熟制、调味、速冻等工序制成

的非即食产品。在≤−18 ℃条件下贮运和销售。

2.4 速冻调味小龙虾仁

以鲜活小龙虾（克氏原螯虾）为主要原料，经原料分选、清洗、熟制、冷却与浸泡、去头、去壳、

去肠线、调味、速冻等工序制成的非即食产品；或以冷冻小龙虾仁为原料经解冻、熟制、调味、速冻等

工序制成的非即食产品。在≤−18 ℃条件下贮运和销售。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GB 14881、GB 20941和GB 31646的相关规定。

4 厂房和车间

4.1 设计和布局

4.1.1 应符合GB 14881、GB 20941和GB 31646的相关规定。

4.1.2 应根据生产工艺和生产特性要求，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域，各区域要求相对独立、分开。如鲜活

原料冷藏暂存库/原料冷冻贮存库、脱包缓冲间、原料预处理间（用于鲜活原料分选和清洗/冷冻原料解

冻和修整）、熟制间、浸汁冷却间、去头剥壳间（工艺需要时设置）、浇汁调味间、速冻间、内包装间、

外包装间、成品冷冻仓库、工器具清洗消毒间以及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贮存等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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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厂房和车间依其清洁度要求分为一般作业区（鲜活原料冷藏暂存库/原料冷冻贮存库、脱包缓冲

间、原料预处理间、成品冷冻仓库、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贮存场所）、准清洁作业区（熟制间、

外包装间、工器具清洗消毒间）和清洁作业区（浸汁冷却间、去头剥壳间（工艺需要时设置）、浇汁调

味间、速冻间、内包装间）。不同洁净级别的作业区域之间应设置有效的分隔，并有显著标识加以区分。

4.1.4 厂房和车间应按照原料暂存、原料分选、清洗、熟制、冷却与浸泡、浇汁调味、速冻、包装、

贮存等先后工序设置，单一流向合理布局，原料通道、入口应与成品通道、出口分开设置。如需在生产

区域内划分检验、物料周转存放等区域，应有适当的分离或分隔措施，并应清晰标识。

4.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4.2.1 应符合GB 14881、GB 20941和GB 31646的相关规定。

4.2.2 作业中有排水或废水流经的地面，以及作业环境经常潮湿或以水洗方式清洗作业等区域的地面

宜耐酸耐碱，并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

5 设施设备

5.1 设施

5.1.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5.1.2 供水设施分别设置冷、热水管；接触食品用水（洗虾用水、蒸煮用水和冷却用水等）与非接触

食品用水（如污水或废水等）应以完全分离的管路输送，避免交叉污染；各管路系统应明确标识以便区

分。

5.1.3 排水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应保证排水畅通、便于清洁维护。食品生产作业区的排水沟不宜设置明

沟，废水通过管道排入下水管。

5.1.4 应配备足够的工器具、设备和人员的专用清洁消毒设施。

5.1.5 生产车间内应配备存放废弃物的专用设施或容器，带有明显的标识，有盖、不渗漏且易于清洁。

在生产车间外的适当地点设置废弃物集中存放的设施，必要时分类存放，并根据废弃物特性及时进行处

理。

5.1.6 一般作业区与准清洁作业区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配备洗手、更衣、工作鞋（靴）消毒设施。

清洁作业区入口应设置洗手、干手、消毒、更衣、换鞋（穿戴鞋套）、风淋设施。更衣室应有相应设施，

保证工作服与个人服装及其他物品分开放置。所有与洗手消毒设施配套的水龙头其开关应为非手动式，

并配备可供热水的设施。

5.1.7 各作业间应配备能满足本工序工艺要求的控温、控湿和通风设施，并根据需要配备用于监测温

度和/或湿度的设施，必要时配备报警装置。

5.2 设备

5.2.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5.2.2 按照工艺和生产技术要求配备相应的生产设备，如：原料清洗设备、熟制设备、预冷设备、速

冻设备、包装设备、温湿度监控设备等，并按工艺流程和卫生要求合理放置与安装。如采用移动式设备

或与移动式设备衔接，其安装与放置应不影响其他工序与设备的正常运行。

5.2.3 应根据生产线在线监控需要和产品食品安全控制需要配备检验检测设备；自主进行食品安全相

关项目检验的企业，还应配备适当的检验设备与设施，其维护和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2.4 温湿度监控等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校准和维护。对有温度要求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严格

进行温度控制和记录。

6 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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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管理制度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6.2 厂房及设施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6.3 人员管理

6.3.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要求。

6.3.2 任何有被感染的伤口、疼痛或传染性疾病的人员应立即向管理人员报告，不适宜在食品生产作

业区工作的人员应立即停止工作。

6.4 虫害控制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6.5 废弃物处理

6.5.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6.5.2 应制定废弃的原辅料包装物、原料分选剔除的死虾和杂物、加工过程产生的虾头、虾壳、虾肠

线等废弃物的存放和处置制度。废弃物应及时有效处理，防止对产品、产品接触面、供水及地面造成污

染。

6.6 工作服管理

6.6.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6.6.2 不同作业区域应根据生产特点配备专用工作服，如衣、裤、鞋靴、帽和发网，必要时还可配备

口罩、围裙、套袖、手套等。原料分选间应配备防水的专用工作服，如手套、套袖、围裙和鞋靴等。

7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7.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7.2 原辅料应符合 GB 2733、GB 2760、GB 2763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不得使用非食品用

原料和辅料。

7.3 接触食品用水（洗虾用水、蒸煮用水和冷却用水等）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7.4 鲜活小龙虾应体色正常、体表干净有光泽、无附着物、附肢齐全、无畸形、无异味、活动敏捷、

无病态。冷冻小龙虾尾和冷冻小龙虾仁应符合有关规定，由鲜活小龙虾加工制成，贮存温度和时间符合

冷冻产品的要求，并在保质期内使用。

7.5 鲜活原料虾应及时加工，不能及时加工的原料虾应在 1℃～10 ℃的冷藏室冷藏，贮存时间不超过

18 h。冷冻小龙虾尾和冷冻小龙虾仁应贮存在温度≤−18 ℃的冷库中。贮存出库应按照“先进先出”的

原则。

7.6 食品辅料和食品添加剂应贮存于适宜的环境中，其外包装不得直接接触地面。拆袋、配料等作业

过程中应注意防范外包装与地面、生产设备、容器等接触带来污染的风险。

7.7 食品添加剂的贮存、使用、称量等应由专人管理。应有保证食品添加剂在配料过程中与其他物料

充分混合的措施。

7.8 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的规定。在冷冻和微波加热等特定贮存和使用条

件下不影响食品的安全。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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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产品污染风险控制

8.1.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8.1.2 应开展生产过程的危害分析，明确关键控制点并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控制措施。鼓励基于危害

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原理建立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8.1.3 在原辅料采购、清洗、熟制、冷却、速冻、贮存、运输、工器具清洗消毒和保洁等各道操作工

序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操作规程应具体规定标准的加工操作程序、设备操作与维护标准，明确各工序、

各岗位人员的要求和职责。

8.2 生物污染的控制

8.2.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8.2.2 可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消毒。应建立清洁消毒程序，确保达到清洁消毒效果。清洁消毒的频

率及方法应保证达到监控效果。

8.2.3 车间或生产区域内采用臭氧发生器等消毒装置的，其数量与灭菌效果应达到相应的灭菌要求。

8.2.4 生产过程的微生物监控主要包括：环境微生物监控和过程产品微生物监控。生产过程的微生物

监控程序应包括：微生物监控指标、取样点、监控频率、取样和检测方法、评判原则以及不符合情况的

处理等，并应有相应记录。微生物监控指标应包括食品卫生指示菌（如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和致病菌

（如沙门氏菌）。环境湿度较高区域增加霉菌监控。

8.3 化学污染的控制

8.3.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8.3.2 洗涤剂和消毒剂应分别符合 GB 14930.1和 GB 14930.2的规定。清洁消毒与食品直接接触的设

备表面、工具和容器时，应合理使用洗涤剂及消毒剂，应考虑清洁对象的材质、用途等因素，在清洁消

毒时不应与食品接触表面产生化学反应。对设备、工器具进行清洗消毒后，应使用清水漂洗干净，避免

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

8.3.3 鲜活小龙虾吐沙与清洗选用的试剂应对人体无毒无害，且易于漂洗干净，不得引入非食品用化

学物质。

8.4 物理污染的控制

应符合GB 14881、GB 20941和GB 31646的相关规定。

8.5 生产工艺要求

8.5.1 原料分选

鲜活小龙虾需剔除输送带上不规则虾、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死虾及杂物。将挑选好的小龙虾按颜色、

规格分级并分别存放，分级参照 DB42/T 1394进行。车间温度控制在≤21 ℃。

8.5.2 吐沙与清洗

将挑选分级后的鲜活小龙虾放入鼓风清洗机或吐沙池中进行吐沙净化 30 min以上。吐沙清洗液宜

由质量分数为 0.2%～0.4%食品级柠檬酸、0.2%～0.4%碳酸氢钠和 0.1%～0.2%抗坏血酸钠组成。吐沙过

程中应保持鼓泡。吐沙结束后用鼓风清洗机或者超声波清洗机进一步清洗，并用清水喷淋清洗，洗净虾

体表面的泥质和污垢。吐沙液应及时更换，使用时间不超过 24 h，当生产量大时，应增加更换频率。车

间温度控制在≤21 ℃。

8.5.3 解冻清洗（可选）

8.5.3.1 解冻清洗仅适用于生产原料为冷冻小龙虾尾或仁的生产工艺。

8.5.3.2 冷冻小龙虾尾（仁）在 0 ℃～4 ℃的条件下进行解冻。

8.5.3.3 解冻完毕的小龙虾尾（仁）应及时加工，不能及时加工的虾尾（仁）应在 0 ℃～4 ℃的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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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暂存，暂存时间不超过 18 h。
8.5.4 熟制

8.5.4.1 根据产品要求可采用蒸煮熟制或蒸煮和油炸熟制方式。

8.5.4.2 蒸煮熟制（可选）：在 98 ℃～100 ℃水温下，将小龙虾均匀地放进蒸煮机内，蒸煮 5 min～8
min，虾体中心温度要求达到 75 ℃以上。

8.5.4.3 蒸煮和油炸熟制（可选）：在 98 ℃～100 ℃水温下，将小龙虾均匀地放进蒸煮机内进行蒸煮，

蒸煮3 min～5 min，虾体中心温度达到70 ℃以上。将蒸煮后的小龙虾进行油炸，油炸温度控制在140 ℃～

160 ℃，油炸时间视工艺而定。

8.5.5 冷却与浸泡

熟制后的小龙虾迅速送入洁净的常温流水槽冷却 3 min～5 min，确保常温水冷却后的小龙虾中心温

度在 40 ℃以下，再迅速送入 0 ℃～4 ℃冰水冷却槽冷却浸泡 20 min～30 min，冷却浸泡后虾体中心温

度在 8 ℃以下。冷却浸泡液中可根据工艺需求，按适量比例加入食用盐、糖、味精和香辛料等。冷却浸

泡液应及时更换，使用时间不超过 24 h。车间温度控制在≤21 ℃。

8.5.6 去头、剥壳（可选）

8.5.6.1 去头工序仅适用于以鲜活小龙虾为原料、终产品为速冻调味小龙虾尾的生产工艺。去头与剥

壳组合工序仅适用于以鲜活小龙虾为原料、终产品为速冻调味小龙虾仁的生产工艺。

8.5.6.2 车间温度控制在≤21 ℃，去头、剥壳时间控制在 2 h以内。

8.5.7 称重分装

按照产品质量规格进行分装。车间温度控制在≤21 ℃。

8.5.8 调味

根据生产需求，加入不同风味特色的汁料，浇汁后应立即进入速冻环节。汁料应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车间温度控制在≤21 ℃。

8.5.9 速冻

企业可根据实际条件，采用机械或液氮速冻工艺。速冻库温度控制在≤−30 ℃，速冻时间按工艺要

求执行。速冻后虾体中心温度≤−18 ℃。

8.5.10 包装、标识

8.5.10.1 标识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应注明速冻、非即食，并标示致敏物质提示、保存条件和食

用方式，且应含有“解冻后请勿再次冷冻”等警示语。

8.5.10.2 包装段应设置金属检测装置。若检测到金属，应标识隔离另行处理。

8.5.10.3 内外包装间温度控制在≤15 ℃，内外包装时间控制在 30 min以内。

9 检验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10 食品的贮存和运输

10.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10.2 避免与其他类型产品一同贮存，防止污染或影响卫生。

10.3 产品的运输工具应定期彻底进行清洗。装用过其他物品特别是运载过活体动物的车辆、容器等应

经过清洗消毒后方可装运。

10.4 产品贮存库温度控制在≤−18 ℃，24 h温差不超过 2 ℃。产品运输期间厢（箱）体内温度≤−18 ℃，

运输过程中允许升温，但应≤−12 ℃。贮存和运输环节应设有温度记录装置和自动报警装置，记录时间

间隔应≤5 min，超出允许的波动范围应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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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食品召回及追溯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12 人员培训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13 记录和文件管理

13.1 应符合 GB 14881、GB 20941和 GB 31646的相关规定。

13.2 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记录和凭证、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和凭证、食品加工、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的温度记录等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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